
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开展衍生品投资业务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作为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我们在认真审阅相关材料的基础上，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基于独

立、客观的判断立场，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开展衍生品投

资业务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关于开展衍生品投资业务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公司已就开展衍生品投资业务制定了《衍生品投资风险控制及信息披露

制度》，建立了健全的组织结构、业务操作流程。 

3、鉴于公司外汇应付及外汇负债的不断增长，收入与支出币种的不匹配致

使以美元和港币为主的外汇风险敞口不断扩大，，为降低外汇业务的汇率风险，

通过有效的衍生工具锁定汇兑成本，有利于增强公司财务稳定性，提高公司竞争

力。公司已为衍生品业务进行了严格的内部评估，建立了相应的监管机制。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开展的衍生品业务与日常经营需求紧密相关，达到保值

增值目的，业务可行风险可控，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同意公司及下

属控股子公司开展衍生品投资业务。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开展衍生品投

资业务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公司独立董事： 

 

 

 

 

 

 

 

贺志强                   罗振邦                    王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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